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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單位承攬商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管理措施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發布 (供電處主辦 )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1日修正  

 

一、 本管理措施依據本公司「承攬商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管理措

施」第二條訂定之。 

二、 為提升承攬商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效能及確保施工安全，設置移動式工地即時

影像監視系統(CCTV)，由承攬商派員監看即時反應並通知改善遏止事故發

生，特訂定本管理措施。 

三、 供電單位承攬商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設置時機原則(如附件

1)納入契約執行，在設計階段時如發現工地現場通訊傳輸困難或其他原因無

法克服時，設計部門與工程(作)主辦部門會同確認屬實者得不設置 CCTV，改

以全程錄影方式辦理。 

四、 設置說明： 

(一) 攝錄鏡頭應隨工程進度、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關鍵點的變動，適時適地

移動裝設位置，以提升觀察效果及掌握人員的作業行為。 

(二) 影像輸出畫面設於經報備核准之處所(使用手機或平板亦可，須透過連線

登入本公司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俾監視及管控作業流程，以提升施

工及工安自主管理能力。 

(三) 工程(作)設計部門應於交付承攬契約規範安全衛生費用中明確編列並設

項給價(需將 CCTV 運搬及維修、故障備品(每個契約原則以 2 組計算)等

營運費用，及監看人員費用等計入成本估算)，移動式攝影機設備使用費

依設備使用年限(3 年計)與裝置工期比估計，工程竣工後相關設備由承

攬商回收使用﹔另移動式攝影機設備組成的元件，含可調式攝影機、路

由器、固定支架、電池，廠商使用之 CCTV廠牌不限，規格必須符合本公

司規定。 

(四) 每一作業現場以設置至少一組移動式攝影機設備為原則，若工程(作)施

工現場範圍大且多處施工，設計部門依其作業風險性及需求可多處設

置，採用連續拍攝錄影方式管理，移動式攝影機鏡頭須聚焦作業相關人

員及對應設施之位置範圍；設計部門應於發包案規劃設計階段擬定設置

方式納入契約。 

(五) 因公司企業網站(W3)受頻寬限制，使用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須透過外

網連線登入管理系統。 

(六) 系統安裝操作說明詳「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操作說明書」。 

五、 承攬商監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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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CTV設備開啟時間應於施工日 TBM-KY活動開始起運作。 

(二) 現場工程施工符合設置 CCTV時，承攬商應於經報備核准之處所設置 CCTV

監看設備全程執行相關作業。如甲方設有監看中心或辦公處所，承攬商

應依據甲方指示之時間及地點派員配合進駐執行監看，不可拒絕。 

(三) 監看人員如於甲方監看中心或辦公處所值勤時，值勤時間原則上以配合

甲方上下班時間為 08：00~16：50，如有工程施工需要提早或延長監看

時間，應向工程主辦部門報備並經同意。 

(四) 若現場於甲方下班後、例假日申請施工，現場 CCTV 仍須正常運作，以

維持供甲方相關人員進行抽看；監看人員應回到自設辦公處所開啟

CCTV 監看設備全程執行相關作業。 

(五) 現場工程施工符合設置 CCTV時，承攬商應派專人施工日監看並填報「承

攬商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監看紀錄表」(如附表 1)備查。 

(六) 監看人員應指派具有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以上資格者擔任，並應

先報請工程主辦單位核備，變更時亦同。 

(七) 監看人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得報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備後，由具相同

資格之人員代理，惟代理累計逾 30日者，承攬商應主動更換該監看人員。 

(八) 監看人員不適任者，工程主辦單位得隨時通知承攬商更換，未更換前得

暫停核付工程款及安全衛生費用。 

(九) 監看人員如發現現場有立即危險之虞或未符合工安相關規定，應即通知

工地負責人(或工作場所負責人)立即改善並列入監看紀錄表中。 

(十) 承攬商應於工程施工過程，全程開啟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

(CCTV)，每日工作人員進入現場起即啟動錄影至當日人員全數撤離為止。 

六、 工程單位抽看機制： 

(一) 工程(作)主辦單位依其工程(作)特性訂定抽看機制，抽看結果填載於「各

級主管走動管理紀錄暨追蹤表」或「工安抽查紀錄表」，相關人員如發

現有立即危險之虞，應依程序通知工作場所負責人處理。 

(二) 抽看發現違反契約罰款相關規定應擷取影像，送工程(作)主辦部門作為

對該承攬商開立罰款通知單之依據。 

(三) 各工程主辦部門派員抽看原則，依主辦單位訂定機制辦理，未訂定者依

下列原則辦理： 

1. 土木工程(含管路工程)：由土木組負責。(花東供電區營運處線路組負

責) 

2. 輸電工程(架空工程)：由線務段負責，線路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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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電工程(電纜工程)：由線務段負責，電纜組(花東供電區營運處由線

路組)支援。 

4. 變電工程：由各 E/S負責，變電組、電驛組支援。(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由鳳林 E/S及台東 P/S負責，變電組支援) 

5. 房屋修繕工程：由總務組負責。 

6. 上述工程進行中使用 CCTV設備，各工程主辦部門即應排定人員進行抽

看，並填報抽看紀錄表(如附表 2) 

7. 工安組應每日派員抽看 1支以上 CCTV狀況，並填報抽看紀錄表 (花東

供電區營運處至少每隔 1日) (如附表 2) 

8. 抽看時間應以每支/每次累計 20分鐘以上，方可記錄為 1次。 

9. 單位正、副主管每月應抽看 1次以上，如抽看時間在累計 20分鐘以上，

可填主管走動管理紀錄。 

10. 抽看紀錄表陳核後，列專卷備查。 

七、 罰則： 

(一) 未依規定辦理者，依「供電單位承攬商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罰款標準」

所列違規項目依約計罰，並限期改善。 

(二) 甲方得不定時通知乙方拍照回傳監看情形，未回傳者視同未派員監看。

(甲方設有監看中心或辦公處所進行監看除外) 

(三) CCTV 攝錄影像有立即危險之虞或未符合安全相關規定，但承攬商監看

人員發現，有立即通知現場改善完成，並留有紀錄者，該項缺失免計罰

款。如甲方已經發現 20 分鐘內尚未得到監視人員回報時，缺失罰款仍需

依規定辦理。 

八、 系統架構、規格及操作：詳「工安即時影像管理系統、規格及操作說明」(如

附件】) 

九、 本管理措施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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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單位承攬商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設置時機原則 

一、  輸電工程： 

(一) 架空 

1. 支持物裝建、拆作業。 

2. 導、地線更換作業。 

3. 桿塔上壓接、緊線作業。 

4. 礙子更換工程。 

5. 桿塔上持續性(連續 4小時(含)以上)定點作業，除 1~4項外之工作。 

6. 油漆作業。 

(二) 地下電纜 

1. 交維措施。 

2. 局限空間作業(出入管制作業)。 

3.  接近活線作業。 

4.  終端台架作業 

(三) 上述工作之承攬契約金額在 2000 萬以上(不含材料費)時必須設置，契

約金額 300 萬元以上未達 2000 萬元者(含積點契約依約交辦之個案工

程)，須依個案考量作業風險項目與等級(如鐵塔油漆等高風險作業)，

各區自行評估納入設置。 

二、  變電工程： 

(一) 變比設備、斷路器設備、空斷開關、電容器組等大項設備汰換作業。 

(二) 架空地線更換作業。 

(三) 礙子及引線更換作業。 

(四) 鐵構油漆作業。 

(五) 涵洞內電力電纜佈設作業(局限空間)。 

(六) 上述工作之承攬契約金額在 2000 萬以上(不含材料費)時必須設置，契

約金額 300 萬元以上未達 2000 萬元者(含積點契約依約交辦之個案工

程)，須依個案考量作業風險項目與等級(如鐵構油漆等高風險作業)，

各區自行評估納入設置。 

三、 土木工程： 

(一) 含有下列施工項目，工程承攬契約不限金額，應編列設置。 

1. 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2. 鐵塔基礎工程以人工開挖基樁(含機械吊至孔內人工操作開挖)。 



 5  /  5  

 

3. 推管工程(單區間長度 100M以上者)。 

4. 潛盾工程。 

5. 其他依個案作業自行納入之工程。 

  惟若已依土木工程施工規範「工地即時影像監視及錄影系統設置辦法」辦

理之工程或管路工程已配合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及其他縣市管轄之道

路管理中心監控作業設置相關監視設備者，無須再編列設置。 

(二) 上述以外工程，承攬契約金額在 2000萬以上時，須依個案考量作業風 

險項目與等級(如高架作業、侷限空間作業、吊掛作業等高風險作業)， 

各區自行評估納入設置。 

四、 房屋修繕工程 

承攬契約金額在 2000 萬以上(不含材料費)時必須設置，契約金額 300萬元以

上未達 2000萬元者(含積點契約依約交辦之個案工程)，須依個案考量作業風

險項目與等級(如高架作業、屋頂作業等高風險作業)，各區自行評估納入設

置。 

 

 

 

 

 

 

 

 

 

 

 

 

 

 

 

 

 

 

 


